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副工程司 李容杰
電話：03-3322101#6101
電子信箱：1001771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9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500487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A13360200K_1150007855_doc1_print、A13360200K_1150007855_doc1_Attach1、

A13360200K_1150007855_doc1_Attach2 (380360200G_1150048730_ATTACH1.
pdf、380360200G_1150048730_ATTACH2.png、380360200G_1150048730_ATTACH3.
jpg)

主旨：函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函，有關為確

保桃園航空城安置街廓建屋戶能於本(115)年底前順利通

水入住，敬請貴單位向街廓戶起造人宣導於取得「建造執

照」時，即可先行向本公司申辦「臨時用水」，以分散施

工排程避免後續重複開挖一案，請轉會員周知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115年6月5日台水

二業字第115000785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桃園市營造業職業工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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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 函
地址：桃園市平鎮區水廠路150號
承辦人：鄞碩賢
電話：03-4643131#405
電子信箱：eddyyin0163@mail.water.gov.
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台水二業字第11500078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二、A13360200K_1150007855_doc1_Attach1.png 

(A13360200K_1150007855_doc1_Attach1.png、
A13360200K_1150007855_doc1_Attach2.jpg)

主旨：為確保桃園航空城安置街廓建屋戶能於本(115)年底前順

利通水入住，敬請貴單位向街廓戶起造人宣導於取得「建

造執照」時，即可先行向本公司申辦「臨時用水」，以分

散施工排程避免後續重複開挖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全區配地重建情形統計，目前安置街廓取得建築規劃

請領建照者已達1,635筆(詳附件一)。惟查目前向本公司大

園及桃園服務所提出臨時用水申請之案件僅約1,000件(詳

附件二)，尚有逾600戶起造人尚未提出申請。

二、自來水新裝申辦作業涵蓋現場勘查、設計規劃、路權開挖

許可申請至管線施工與裝表，平均需時一個月以上。考量

本年底前全區搬遷完成之目標，若多數街廓戶皆待房屋完

工、取得「使用執照」後，始集中向本公司申請新裝正式

用水，恐因短時間內申請案量過大，導致道路開挖與施工

量能嚴重壅塞，進而延宕用戶之通水及入住時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159195

■■■■■■19_都市發展局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6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   _建照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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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加速供水效率並簡化作業流程，依「本公司營業章程」

等相關規定，鼓勵用戶採取以下兩階段辦理以節省等候時

間：

(一)建照階段（先行施工）：請憑「建造執照」先行向本公

司申請臨時用水，本公司即可提前辦理路權申請及外線

管線埋設，免除日後排隊等候開挖之耗時，亦可供建築

施工期間使用。

(二)使照階段（直接轉換）：待房屋落成取得「使用執照」

後，逕向本公司辦理「臨時用水轉正式用水（用途變

更）」。此階段僅需由本公司派員辦理內線檢驗程序，

合格後即可換表或轉為正式計費，無須再次申請路權及

開挖路面，可迅速完成正式供水。

四、請尚未申辦之起造人，儘速備妥建造執照影本及相關文

件，至本公司桃園及大園服務所辦理，倘有申辦相關疑

問，歡迎洽詢本處大園服務所工務股：賴股長（電話：03-

3862156轉301)或桃園服務所工務股：吳股長(電話:03-

4643131轉301)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航空城工程處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機場工程中心
副本：本處業務課、大園服務所、桃園服務所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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